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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00428-2500-2020-00026

闽广〔2020〕66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重点
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制度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办，各

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及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

可证》持证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工作，推动我省

网络影视剧创作生产，省局制定了《福建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

审查制度（暂行）》。现将该制度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2020 年 3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省局网络处李静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536687）

福 建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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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件主动公开

福建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制度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，规

范福建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工作，推动福建省网络影视剧

创作生产，促进福建省网络视听产业的健康繁荣发展，根据国家

广播电视总局（简称“总局”，下同）有关规定和中国网络视听

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查通则》（简称“《审

查通则》”，下同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制度（暂行）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福建省注册的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

节目许可证》持证机构或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持证

机构在“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”（简称“备案系统”，下

同）上申报备案的重点网络影视剧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点网络影视剧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投资额超过 500 万元的网络剧、网络动画片或投资额

超过 100 万元的网络电影；

（二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招商主推、拟在互联网视听

节目服务单位网站（客户端）首页推广、拟优先供互联网视听节

目服务单位网站（客户端）会员观看的网络剧、网络动画片、网

络电影等节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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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（简称“省局”，下同）负责省

内机构申报的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工作，包括规划备案初审、

上线备案审查以及剧本抽审。具体工作由省局网络视听与媒体融

合处（简称“网络处”，下同）组织。

第五条 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原则和审核要素、审查标

准按照《审查通则》和总局有关法规规定执行。对备案项目中存

在违反《审查通则》和法规禁止性规定内容的作品，不予受理。

第六条 对可列入季度推优和重点题材的作品，省局网络处

将优先组织审核，并按程序报批扶持。

第二章 规划备案初审

第七条 重点网络影视剧在开始制作前，制作机构需通过备

案系统进行规划备案，在备案系统内提交“重点原创网络影视剧

规划信息备案表”，报备节目名称、联合制作机构、意向播出平

台、节目类型、题材、内容概要和思想内涵阐释、制作预算等规

划信息。

第八条 重大和特殊题材重点网络影视剧在提交规划备案

申请时，应同时提交相关部门的书面意见原件，或将加盖公章的

“重点原创网络影视剧规划信息备案表”及完整剧本（电子版 1

套、纸质版 2 套）报送省局网络处，由省局网络处提请相关部门

组织专家协审。由省局网络处负责提请相关部门协审剧本的项目，

待相关部门回复剧本审查意见后，方予正式受理其规划备案申报。

第九条 重点网络影视剧规划备案审核原则上实行一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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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。每月审核截止申报时间为当月 20 日，超过截止时间申报的

规划备案项目归入下月审核流程。

第十条 规划备案初审由省局网络处负责整理初筛、组织专

家审查、提出意见并上报分管局领导审签后，作出予以通过、不

予通过、退回修改等三种初审决定。

第十一条 省局网络处于每月 23 日（如遇节假日顺延）前

对当月报送的规划备案项目进行整理初筛，将符合申报要求的规

划备案项目隐去报送单位信息后发送专家审查。

第十二条 参与规划备案审查的专家原则上从福建省网络

影视剧审查专家库中随机抽签产生。对于重大和特殊题材规划备

案项目，省局网络处可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直接审查。

第十三条 专家审查时限为 5 个工作日。审查专家应在时限

要求内提出具体的审查意见（每部不少于 50 字），作出予以通过、

修改后通过、修改后复核、不予通过等审查结论，并出具详细修

改意见。

第十四条 省局网络处根据专家审查意见，研究提出予以通

过、不予通过、退回修改等规划备案初审建议。

第十五条 省局分管局领导对规划备案项目作出予以通过、

不予通过、退回修改等初审决定。

第十六条 规划备案初审决定由省局网络处负责反馈至申

报机构。其中，予以通过的项目按照总局的申报时限要求上报总

局终审，不予通过和退回修改的项目退回申报机构并告知具体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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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

第十七条 退回修改的项目经修改后重新提交的，按照提

交时间进入当月审查流程，并按此前专家审查意见予以区分复审。

其中，专家审查意见为“修改后通过”的，由省局网络处对照修

改意见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的与本月申报项目一同提交上报，复

审不通过的退回申报机构再次修改；专家审查意见为“修改后复

核”的，交由作出该审查意见的专家复审，复审通过的与本月申

报项目一同提交上报，复审不通过的退回申报机构再次修改。

第十八条 经总局终审并公示通过的重点网络影视剧规划

备案项目，将在备案系统内发放规划备案号，有效期 2 年。

第三章 上线备案审查

第十九条 取得规划备案号的重点网络影视剧项目，应在有

效期内完成拍摄制作，通过备案系统提交上线备案申请，并向省

局网络处递交相应申报材料。

第二十条 上线备案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申报机构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或《广播

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1 式 3 份；

（二）在备案系统内提交上线备案申请时生成的“重点原创

网络影视剧上线信息备案表”（加盖公章）1 式 3 份；

（三）高质量的样片存储介质（U 盘或光盘）1 式 3 份；

（四）与样片一致的片头片尾纸质字幕 1 式 3 份；

（五）承诺所提供的上线备案信息真实有效的《承诺书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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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（加盖公章）1 式 3 份；

（六）重大和特殊题材网络影视剧根据需要须额外提交相

关部门的书面意见原件。

第二十一条 上线备案由省局网络处负责核验材料、组织专

家审查、提出意见并上报分管局领导审签后，作出予以通过、不

予通过、退回修改等审查决定。网络剧、网络动画片的审查决定

一般应在收到申报机构报送的完备申报材料后 50 日（不含申报

机构修改时间）内作出，网络电影的审查决定一般应在收到申报

机构报送的完备申报材料后 30 日（不含申报机构修改时间）内

作出。

第二十二条 省局网络处收到申报机构报送的上线备案申

报材料后，应及时核验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，按照总局有关要求

核查申报材料内容。

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要求的真实有效上线备案项目，省局网

络处应及时组织专家对成片进行内容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。对于

重大和特殊题材上线备案项目，省局网络处可组织相关人员进行

直接审查，也可根据需要提请相关部门协审成片。提请相关部门

协审的时间不计入审核工作时限。

第二十四条 上线备案成片审查一般采取抽选专家集中审

片的方式进行，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抽选专家网络审片的方式进

行。

第二十五条 参与上线备案成片审查的专家原则上从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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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网络影视剧审查专家库中随机抽签产生。1 部成片一般应抽取

3 位专家进行审查。1 批次审查部数一般不超过 3 部。

第二十六条 上线备案成片审查专家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提

出具体的审查意见（每部不少于 200 字），作出予以通过、修改

后通过、修改后复核、不予通过等审查结论。

第二十七条 省局网络处收到成片审查专家反馈的审查意

见后，应及时汇总专家意见，研究并提出予以通过、不予通过、

退回修改等上线备案审查建议以及详细审查意见。

第二十八条 省局分管局领导对上线备案项目作出予以通

过、不予通过、退回修改等审查决定。

第二十九条 上线备案审查决定以及详细审查意见由省局

网络处负责反馈至申报机构。其中，予以通过的项目在备案系统

内发放上线备案号，不予通过和退回修改的项目退回申报机构并

告知具体审查意见和修改意见。

第三十条 退回修改的项目经修改后重新报审的，按此前

专家审查意见予以区分复审。其中，专家审查意见为“修改后通

过”的，由省局网络处对照修改意见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的提交

分管局领导签发上线备案号，复审不通过的退回申报机构再次修

改；专家审查意见为“修改后复核”的，由作出该批次审查意见

的专家复审修改成片，复审通过的提交分管局领导签发上线备案

号，复审不通过的退回申报机构再次修改。

第三十一条 成片审查专家复审次数一般不超过 2 次。即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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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成片一般最多组织3次专家审查。3次审查后仍然无法通过的，

不再受理其复审申请，同时作出不予通过的审查结论。

第三十二条 总局抽审的重点网络影视剧上线备案项目，按

照总局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剧本抽审

第三十三条 省局对申报规划备案的重点网络影视剧项目，

可以视题材、地域等情况适时抽取一定比例的项目剧本进行审查。

第三十四条 被抽审的重点网络影视剧项目，应提交完整剧

本电子版和纸质版 1 式 2 份供审查。

第三十五条 剧本抽审由省局网络处组织专家审查，提出意

见并上报分管局领导审签后，作出具体的剧本审查意见和修改建

议。

第三十六条 参与剧本审查的专家原则上从福建省网络影

视剧审查专家库中随机抽签产生。对于重大和特殊题材备案项目，

省局网络处可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直接审查。1 部剧本可以视情抽

取 1-3 位专家进行审查。

第三十七条 剧本审查专家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提出详细的

审查意见和修改建议（每部不少于 300 字）。

第三十八条 对于剧本审查专家反馈的审查意见和修改建

议，经省局网络处研究并上报分管局领导审签后，向申报机构反

馈。

第三十九条 总局抽审的重点网络影视剧剧本项目，按照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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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四十条 福建省网络影视剧审查专家库由省局网络处会

同有关部门、单位提出意见，按照程序报批确定。可视情适时更

新专家构成。

第四十一条 同一专家每月审查的规划备案项目原则上不

超过 20 部，审查的上线备案项目每月原则上不超过 5 部，审查

的剧本项目每月原则上不超过 1 部。

第四十二条 有关规划备案、上线备案及剧本审查的专家

（含协审专家）审查费用，按照有关规定标准和程序报批后发放。

第四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抄送：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。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委宣传部。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0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